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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9]第ZB10380号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铸管”） 

2018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执行

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董事会的责任  

新兴铸管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

证上[2015]65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等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与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确保编制的募集资金存

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向注册会计师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相关资料。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65号）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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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新兴铸管2018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

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深证上[2015]65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

实反映了新兴铸管募集资金2018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新兴铸管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新兴铸管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

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上海                   二 O 一九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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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65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数额、到账情况 

1、  第一次增发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3]687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采

用向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与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12,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6.25 元，募集资金总额 320,000.00 万元，扣除相关

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16,238.55 万元。上述资金到账情况业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 114124 号”

验资报告。 

 

2、  第二次增发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3215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15 日采

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47,572,815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5.15 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9,00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6,609.08 万元。上述资金到账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0096 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  第一次增发股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的金额为 317,357.67 万元，其中：

（1）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313,995.62 万元；（2）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的

金额为 3,362.05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120.06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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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次增发股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的金额为 131,046.66 万元，其中：

（1）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的金额为 111,112.55 万元；（2）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的

金额为 19,934.11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359.44 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6,921.86 万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第一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本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

用及其管理和监督做了明确规定。 

另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和保荐机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分别与徽商银

行芜湖鸠江支行、中国银行武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光大

证券签署《关于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后，新兴铸管、

光大证券分别与徽商银行芜湖鸠江支行、中国银行武安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管理和监督等事项进行了明确规

定。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专门的银行账户。公司制定了

严格的募集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和管理流程，募集资金按计划投入项目。公司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具体情况如下： 

专户存储银行名称及账号 
账户余额 

（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武安支行

（大口径铸管生产线技改项目） 
101672120033（活期）  9,418.35  

徽商银行芜湖鸠江支行（80 万吨铸管项目） 1100701021000456270（活期） 0.00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第 3 页 

专户存储银行名称及账号 
账户余额 

（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武安支行

（5 万吨管件项目） 
100779574800（活期）  0.00  

中国银行库尔勒市巴音东路支行（通过增资

新疆控股定向单方增资铸管新疆置换一期

建设借款项目）（注） 

107646798903（活期） 0.00 

合计     9,418.35 

注：本公司 2016 年 9 月处置子公司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收购单位为新兴际华

集团有限公司。 

 

(二)   第二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本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

用及其管理和监督做了明确规定。 

另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2017 年 3 月 6

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分别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武安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对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管

理和监督等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 

 

2、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专门的银行账户。公司制定了

严格的募集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和管理流程，募集资金按计划投入项目。公司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具体情况如下： 

专户存储银行名称及账号 
账户余额 

（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安支行 

（阳春 30 万吨球墨铸铁管项目） 1009 8950 5791（活期）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复兴支行 1346 6300 0012 0170 01253（活
440,218,7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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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存储银行名称及账号 
账户余额 

（元） 

（高性能球墨铸管 DN300-1000 智能化生产

线升级） 

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亮马

桥支行（100t/h 干熄焦及余热发电项目） 
6992 8161 1（活期） 

28,999,893.4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亮马

桥支行（补充流动资金）（注） 
6992 8163 8（活期） 

0.00 

合计  469,218,614.61 

注：2017 年 6 月 2 日募集资金户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亮马桥支行（账

号：699281638）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账户已注销。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 第一次增发股票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362.05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1

《第一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第二次增发股票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9,934.11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3

《第二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1、 第一次增发股票 

详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 第二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不存在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 第一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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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次增发股票 

2017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62,346.32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0368 号）。 

   

(四)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 第一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 第二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第一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2、 第二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六)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 第一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2、 第二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 第一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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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八)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 第一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 第二次增发股票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 第一次增发股票 

由于钢铁供大于求的市场原因，2014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增发募集资金变更投向》的议案，同意将“拟用于对新

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实施铸管新疆 300 万吨特钢项目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的募集资金 316,238.55 万元全部变更投向，用于铸管及管件改造项目和通过增资新疆

控股定向单方增资铸管新疆置换一期建设借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期间的结余利

息将用于补充本公司营运资金，该议案已提交公司 2014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362.05 万元，第一次增发股票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二) 第二次增发股票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 第一次增发股票 

（1）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其相关信息，严格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招股

意向书的披露执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披露和管理做到了专户存放、规范使

用、如实披露和严格管理，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2）大口径铸管生产线技改项目、80 万吨铸管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和 5 万吨/年球铁管

件工程项目实际投资金额超出募集承诺投资金额的部分为银行存款利息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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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次增发股票 

（1）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其相关信息，严格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招股

意向书的披露执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披露和管理做到了专户存放、规范使

用、如实披露和严格管理，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2）阳春 30 万吨球墨铸铁管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超出募集承诺投资金

额的部分为银行存款利息净收入。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1 日批准报出。 

 

附表：1、第一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第一次增发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3、第二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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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一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6,238.5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62.0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7,357.6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16,238.5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铸管新疆 300 万吨特钢项目二

期工程建设项目 

是 316,238.55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大口径铸管生产线技改项目 是  16,075.00 2,992.07 16,403.34 102.04 2014 年 7 月 6,121.43 是 否 

80 万吨铸管搬迁升级改造项目 是  55,107.00 328.01 55,757.65 101.18 2016 年 6 月 36,901.92 是 否 

5 万吨/年球铁管件工程项目 是  32,162.00 41.97 32,302.13 100.44 2015 年 12 月 1,766.58 否 否 

增资新疆控股定向单方增资铸

管新疆置换 300 万吨特钢项目

是  212,894.55 0.00 212,894.55 100.00 2014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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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工程建设项目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16,238.55 316,238.55 3,362.05 317,357.67   44,789.93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316,238.55 316,238.55 3,362.05 317,357.67   44,789.9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变更项目具体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 2013 年度增发募集资金变更投向》公告。 

（2）5 万吨/年球铁管件工程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为 2018 年初原材料上涨，但售价未能同比例上涨，影响部分利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变更项目具体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 2013 年度增发募集资金变更投向》公告。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变更项目具体见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 2013 年度增发募集资金变更投向》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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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1）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其相关信息，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招股意

向书的披露执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披露和管理做到了专户存放、规范使用、如实披露和严格管理，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2）大口径铸管生产线技改项目、80 万吨铸管搬迁升级改造项目和 5 万吨/年球铁管件工程项目实际投资金额超出募集承诺投资金额的部分为银行存款利息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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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第一次增发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 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大口径铸管生产线技改项目 

铸管新疆 300万吨特钢项

目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16,075.00 2,992.07 16,403.34 102.04 2014 年 7 月 6,121.43 是 否 

80 万吨铸管搬迁升级改造项目 

铸管新疆 300万吨特钢项

目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55,107.00 328.01 55,757.65 101.18 2016 年 6 月 36,901.92 是 否 

5 万吨/年球铁管件工程项目 

铸管新疆 300万吨特钢项

目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32,162.00 41.97 32,302.13 100.44 2015 年 12 月 1,766.58 否 否 

增资新疆控股定向单方增资铸

管新疆置换 300 万吨特钢项目

一期工程建设项目 

铸管新疆 300万吨特钢项

目二期工程建设项目 

212,894.55 0.00 212,894.55 100.00 2014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16,238.55 3,362.05 317,357.67   44,789.93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由于钢铁供大于求的市场原因，2014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增发募集资金

变更投向》的议案，同意将“拟用于对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实施铸管新疆 300 万吨特钢项目二期工程建设项目”的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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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 316,238.55 万元全部变更投向用于铸管及管件改造项目和通过增资新疆控股定向单方增资铸管新疆置换一期建设借款项

目，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期间的结余利息将用于补充本公司营运资金，该议案已提交公司 2014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5 万吨/年球铁管件工程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为 2018 年初原材料上涨，但售价未能同比例上涨，影响部

分利润。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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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第二次增发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6,609.0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9,934.1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31,046.6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阳春 30 万吨球墨铸铁管项目 否 100,000.00 100,000.00 14,468.81  100,175.67  100.18 2017 年 12 月 12,186.03 是 否 

高性能球墨铸管 DN300-1000智

能自动化生产线升级 

否 48,000.00 48,000.00 2,654.54 5,000.00 10.42 2019 年 12 月 不适用 否 否 

100t/h 干熄焦及余热发电项目 否 13,000.00 13,000.00 2,810.76  10,260.77  78.93 2018 年 6 月 625.41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609.08 15,609.08  15,610.22 100.01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176,609.08 176,609.08 19,934.11 131,046.66   12,8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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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176,609.08 176,609.08 19,934.11 131,046.66 -  12,811.44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高性能球墨铸管 DN300-1000 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升级由于工艺技术与规划设计升级影响工期，导致未按计划完工。 

（2）100t/h 干熄焦及余热发电项目由于实行新的环保政策，导致尚未达到满负荷生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2017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62,346.32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B10368 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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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1）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其相关信息，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招股意

向书的披露执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披露和管理做到了专户存放、规范使用、如实披露和严格管理，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2）阳春 30 万吨球墨铸铁管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超出募集承诺投资金额的部分为银行存款利息净收入。 

 

 


